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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後聲請更改未成年⼦⼥姓⽒的標準？

⽂:楊舒婷（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1-25

本⽂

⼀、說明

本⽂為判決研究，作者針對主題問題，查閱並彙整實務⾒解，幫助讀者更了解法院裁判的標準。

本⽂篇幅較⻑、形式以判決為中⼼，與法律百科⼀般⽂章不同，請讀者留意。

⼆、前⾔

依照臺灣習俗，⼦⼥的姓⽒有絕⼤多數是跟著爸爸姓，不過隨著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也有部分⼦⼥是跟著媽媽
姓。

那我們是否可以⾃⼰決定要跟誰姓？⼀⽣中⼜可以改幾次姓⽒？

根據⺠法第1059條[1]，於辦理⼦⼥出⽣登記時，是先由⽗⺟決定⼦⼥的姓⽒[2]，⽽在⼦⼥成年之前，⽗⺟可
以代為變更1次；成年之後，⼦⼥則可⾃⼰變更1次。因此，⼀⽣中最多只能變更2次姓⽒。但是，如有特別情
事⽽須向法院請求變更姓⽒者（不管是否已成年），則不限次數[3]。

但假若⽗⺟在⼦⼥尚未成年前即離婚，⽽且彼此對於是否更改未成年⼦⼥的姓⽒沒有共識的話（此時未成年⼦
⼥還沒有辦法⾃⼰辦理變更姓⽒），則⽗⺟能否向法院聲請更改未成年⼦⼥姓⽒？⽽法院准或不准的標準⼜是
什麼？本⽂以下將依此為出發點，來為⼤家介紹法院的⾒解。

三、研究⽅法

本⽂所使⽤的資料庫是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並以「離婚」、「未成年⼦⼥」、「變更∕更改」、「姓
⽒」為關鍵字，搜尋⾃2015年1⽉1⽇起⾄2020年4⽉30⽇⽌的各級法院裁判。

經搜尋後共有35件裁判[4]，扣除「未進⾏實質審理」、「不符聲請變更姓⽒的法定要件」等裁判後，挑選出9
件適合本件研究範圍的裁判，其中有8件是准許變更未成年⼦⼥姓⽒的裁判（表1），否准的裁判則有1件（表
2），且均為地⽅法院裁判。

四、離婚後聲請更改未成年⼦⼥姓⽒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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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法院裁判後可以發現，法院對於離婚後聲請更改未成年⼦⼥姓⽒的決定依據，主要圍繞在3個問題上：

（⼀）⽗或⺟於離婚後，是否有積極與⼦⼥維繫親情或盡扶養義務？

於夫妻離婚後，⾮主要照顧者的⼀⽅，如未積極與⼦⼥維繫親情或盡扶養義務，恐會使⼦⼥對其產⽣疏離感。
但因為姓⽒對⼀個⼈的⼈格成⻑或繼嗣、財產、名譽、⾃尊、親情互動及⾃我歸屬認同等，具有重⼤識別意
義[5]，所以若仍讓⼦⼥維持該⽅的姓⽒，則在成⻑歷程中，⼦⼥不僅容易對⾃我認同產⽣混淆，甚⾄可能出現
否定⾃⼰的負⾯情形。

例如A⼦原本是從⽗姓，但⾃⽗⺟離婚後，即⻑期由⺟親扶養照顧，與⽗親疏離，則理論上A⼦對於⺟親的認
同感⾃然⽐較強烈，若讓A⼦維持其根本趨近於陌⽣的⽗親的姓⽒，恐怕會造成A⼦在情感上與⺟親產⽣隔閡
或距離感，也會使A⼦對⾃我認同產⽣困惑。

（⼆）更改姓⽒與否，對於⼦⼥是否有利？

⺠法第1059條第5項已經明定，向法院聲請變更姓⽒，必須是「為⼦⼥之利益」，換句話說，即便符合法定的
「⽗⺟離婚者」、「⽗⺟之⼀⽅或雙⽅死亡者」等要件，但假若變更姓⽒對⼦⼥並無利益時，法院也可能不准
予變更姓⽒[6]。

⽽在判斷是否屬於「為⼦⼥之利益」時，必須要綜合家庭狀況、親權⾏使、⼦⼥⼈格成⻑等整體情狀予以審
酌[7]，例如⼦⼥是由何⽅為主要扶養照顧者？不論是更改姓⽒或維持原姓⽒，對於⼦⼥的將來，可能發⽣怎麼
樣的改變？此種改變是正向的或負⾯的？⼦⼥現在的姓⽒是否已造成其⾝分認同的混淆及⽣活上的困擾？這些
問題的答案，都必須就個案的具體情況加以斟酌，不能⼀概⽽論。

（三）⼦⼥本⼈的意願？

未成年⼦⼥雖然尚未成年，認知能⼒與思考能⼒均可能不甚成熟，但其畢竟仍有⾃由意志，因此法院也會加以
審酌未成年⼦⼥本⼈的意願[8]。

例如在臺灣新北地⽅法院104年度家聲抗字第3號⺠事裁定[9]中，未成年⼦⼥就曾明確表⽰⾃⼰的姓⽒與⺟親
因再婚所⽣的同⺟異⽗的妹妹不同，但因為⾃⼰與⺟親再婚家庭的成員都關係良好，所以希望變更姓⽒從⺟
姓。另外在臺灣臺中地⽅法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125號⺠事裁定[10]中，未成年⼦⼥同樣表⽰因為⾃⼰與⺟
親、繼⽗都不同姓，不僅⾃⼰覺得奇怪，也常常需要向同學解釋，已經造成⽇常⽣活上的困擾，可以的話也希
望能夠更改姓⽒從⺟姓。

但要注意的是，⼦⼥本⼈的意願並不是法院絕對會納⼊考量的依據，因為有些未成年⼦⼥的年紀⾮常⼩，對於
姓⽒所代表的意義可能並不清楚，也或許他們根本還沒有能⼒進⾏清楚表達，所以並不是所有判決都會斟酌⼦
⼥本⼈的意願。

五、結論



姓⽒屬姓名權⽽為⼈格權的⼀部分，不僅是家族制度的表徵，同時也具有社會⼈格的可辨識性，所以⼀個⼈是
否認同⾃⼰的姓⽒，對於其⼈格養成與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我國法院在判斷是否准許夫妻於離婚後為未成年⼦⼥聲請更改姓⽒時，主要是考量：「⽗或⺟於離婚後，是
否有積極與⼦⼥維繫親情或盡扶養義務？」及「更改姓⽒與否，對於⼦⼥是否有利？」如果未成年⼦⼥對於⾃
⼰的姓⽒沒有認同、歸屬感（會有此情況的原因多半就是因為其姓⽒從屬對象未盡扶養義務，彼此關係疏
離），法院多會進⼀步認定此時若能更改姓⽒，對於未成年⼦⼥的成⻑、發展應屬有利，從⽽就會准許變更聲
請。

同時，未成年⼦⼥雖然未成年，認知能⼒與思考能⼒均可能不甚成熟，但其的確仍有⾃由意志，因此未成年⼦
⼥⾃然有權利就與其⾃⾝相關的事物表⽰意⾒，所以法院多半會徵詢未成年⼦⼥本⼈對於更改姓⽒的意願，並
予以最⼤程度的尊重。

表1：准予未成年⼦⼥更改姓⽒的裁判

編
號
 

 

 

案號∕超連結 裁判⽇期 案件事實與法院理由

1 臺灣新北地⽅法院
104年度家聲抗字第
3號⺠事裁定

2015.03.20 1. ⽗親⾃離婚後即未積極與未成年⼦⼥維繫親情，亦未盡其
扶養義務，致未成年⼦⼥與其親情疏離，且失去對⽗姓家族
的⾝分認同感。
2. 未成年⼦⼥由⺟親及繼⽗建⽴的家庭網絡共同扶養照顧。
3. 未成年⼦⼥與⺟姓親族及⺟親新組家庭間已建⽴相當的依
附關係及歸屬感，若仍讓未成年⼦⼥維持⽗姓，會與未成年
⼦⼥實際認同的對象相違背，使其在⾃我認同過程中發⽣困
惑、困擾及⽭盾。
4. 未成年⼦⼥已年滿11歲，具有相當辨別事理的能⼒，其既
已清楚表⽰希望變更姓⽒從⺟姓，⾃應尊重其意願。

2 臺灣臺中地⽅法院
107年度家親聲字第
125號⺠事裁定

2018.04.13 1. ⽗親對未成年⼦⼥不聞不問、未盡扶養義務。
2. 未成年⼦⼥由⺟親及繼⽗建⽴的家庭網絡共同扶養照顧。
3. 未成年⼦⼥表⽰因⾃⼰與⺟親、繼⽗不同姓，已對其同儕
關係產⽣困擾。
4. 表徵⽗⽅家族之⽗姓，與未成年⼦⼥⼈格中實際認同的對
象相牴觸，因此變更姓⽒為⺟姓，能使未成年⼦⼥對現在家
庭產⽣認同感，有利於未成年⼦⼥⾝⼼健全的發展。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04%252c%25e5%25ae%25b6%25e8%2581%25b2%25e6%258a%2597%252c3%252c20150320%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V,107%252c%25e5%25ae%25b6%25e8%25a6%25aa%25e8%2581%25b2%252c125%252c20180413%252c1


3 臺灣臺南地⽅法院
109年度婚字第45
號⺠事判決

2020.04.06
1.未成年⼦⼥⾃⽗⺟離婚後，即⻑期由⺟親單獨扶養照顧，
⽗親對未成年⼦⼥未善盡撫育的責任。
2. 若仍讓未成年⼦⼥維持關係疏離且未盡保護教養義務的⽗
親的姓⽒，容易使未成年⼦⼥對實際負照顧扶養責任的⺟親
缺乏認同感及歸屬感，顯不利於未成年⼦⼥之⾝⼼健全發
展。

4 臺灣⾼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105年度家親聲
字第322號⺠事裁定

2016.12.30
1. 未成年⼦⼥⾃出⽣後即由⺟親及其家屬照顧；若能改從⺟
姓，將有助於未成年⼦⼥融⼊⽬前的⺟親家族⽣活，⽽有利
其成⻑。
2. ⽗親⾃離婚後即鮮少探視未成年⼦⼥，導致其與未成年⼦
⼥間的親⼦關係疏離，難期未成年⼦⼥對⽬前的⽗姓有認同
感。

5 臺灣⾼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105年度家親聲
字第476號⺠事裁定

2016.12.30 1. 未成年⼦⼥⾃⽗⺟離婚後，即由⺟親及其家⼈扶養照顧，
情感上認同、依附⺟⽅親⼈。
2. ⽗親對未成年⼦⼥有辱罵等不當管教的⾏為，造成未成年
⼦⼥⼼⽣畏懼（潛在的⼼理傷害），甚⾄因痛苦⽽有⾃殺傾
向，影響其未來⼈格發展。
3. 若使未成年⼦⼥維持⽗親姓⽒，將使未成年⼦⼥的實際照
顧、⽣活情形，與表徵家族網絡的姓⽒不相⼀致，使未成年
⼦⼥產⽣⾝分認同之混淆。

6 臺灣⾼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105年度家親聲
字第577號⺠事裁定

2016.12.08
1. ⽗親⾃離婚後即不曾探視未成年⼦⼥，亦未盡其扶養義
務。
2. 未成年⼦⼥由⺟親及繼⽗建⽴的家庭網絡共同扶養照顧。
3. 未成年⼦⼥與⺟親家族成員關係緊密，情感上認同、依附
⺟⽅親⼈。
4. 若使未成年⼦⼥維持⽗親姓⽒，將使未成年⼦⼥的實際照
顧、⽣活情形，與表徵家族網絡的姓⽒不相⼀致，使未成年
⼦⼥產⽣⾝分認同之混淆。

7 臺灣⾼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105年度家親聲
字第605號⺠事裁定

2017.12.29
1. ⽗親⻑時間逾期給付扶養費，對未成年⼦⼥未善盡保護教
養義務。
2. 未成年⼦⼥⻑期由⺟姓親族扶養照顧，情感上認同、依附
⺟⽅親⼈。
3. 未成年⼦⼥希望變更姓⽒從⺟姓。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ro=0&q=b177a8fcbe2e442be5289203abd8bb13&sort=DS&ot=in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YV,105%252c%25e5%25ae%25b6%25e8%25a6%25aa%25e8%2581%25b2%252c322%252c20161230%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YV,105%252c%25e5%25ae%25b6%25e8%25a6%25aa%25e8%2581%25b2%252c476%252c20161230%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YV,105%252c%25e5%25ae%25b6%25e8%25a6%25aa%25e8%2581%25b2%252c577%252c20161208%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YV,105%252c%25e5%25ae%25b6%25e8%25a6%25aa%25e8%2581%25b2%252c605%252c20171229%252c1


8 臺灣新北地⽅法院
109年度家調裁字第
58號⺠事裁定

2020.04.29 1. 未成年⼦⼥由⺟親扶養照顧。
2. ⽗親同意未成年⼦⼥改從⺟姓。
3. 改從⺟姓應能使未成年⼦⼥重新建⽴對⺟系家族的歸屬
感，並促進未成年⼦⼥與⺟系親屬間的感情。
來源：作者⾃製。

 

表2：否准未成年⼦⼥更改姓⽒的裁判
編
號

案號∕超連結 裁判⽇期 案件事實與法院理由

1 臺灣⾼雄少年及家
事法院106年度家
親聲字第622號⺠
事裁定

2017.11.30
1. ⽗親與未成年⼦⼥間的親⼦會⾯執⾏都能正常運作，未成
年⼦⼥可藉由穩定與⽗親會⾯的⽅式維繫親⼦間感情；且⽗
親有每⽉確實提供扶養費。
2. ⺟親聲請更改姓⽒的原因只是希望讓未成年⼦⼥更有歸屬
及依附感，並⾮因⽗親有任何不適切的⾏為，所以本件與⺠
法第1059條第5項第4款「⽗⺟之⼀⽅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
務之情事者」的要件不符。
3. ⽗親並無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的情形，如逕予更改未成年
⼦⼥姓⽒，恐使⽗親與⼦⼥互動狀況徒增變數⽽不利於未成
年⼦⼥的⼼理及⼈格健全發展。
4. 雖然繼⽗接送未成年⼦⼥時偶有遭學校師⻑或同學家⻑誤
認情形，但此僅屬⺟親在⾯對他⼈誤會時，應如何妥適解
釋、處理的課題，不能因此就認為變更姓⽒對未成年⼦⼥有
利。
來源：作者⾃製。

 

註腳
   ⺠法第1059條：「

I ⽗⺟於⼦⼥出⽣登記前，應以書⾯約定⼦⼥從⽗姓或⺟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
定之。
II ⼦⼥經出⽣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以書⾯約定變更為⽗姓或⺟姓。
III ⼦⼥已成年者，得變更為⽗姓或⺟姓。
IV 前⼆項之變更，各以⼀次為限。
V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法院得依⽗⺟之⼀⽅或⼦⼥之請求，為⼦⼥之利益，宣告變更⼦⼥之姓⽒為⽗姓
或⺟姓：
⼀、⽗⺟離婚者。

[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09%252c%25e5%25ae%25b6%25e8%25aa%25bf%25e8%25a3%2581%252c58%252c20200429%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YV,106%252c%25e5%25ae%25b6%25e8%25a6%25aa%25e8%2581%25b2%252c622%252c20171130%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059


⼆、⽗⺟之⼀⽅或雙⽅死亡者。
三、⽗⺟之⼀⽅或雙⽅⽣死不明滿三年者。
四、⽗⺟之⼀⽅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

   臺灣新北地⽅法院104年度家聲抗字第3號⺠事裁定：「姓⽒屬姓名權⽽為⼈格權之⼀部分，具有社會⼈
格之可辨識性，與⾝分安定及交易安全有關外，姓⽒尚具有家族制度之表徵，故賦予⽗⺟選擇權。」

[2]

   臺灣臺中地⽅法院104年度家親聲字第814號⺠事裁定：「依⺠法第1059條第4項、第5項之⽂義與體系
解釋，可知⺠法第1059條第5項之法院裁定變更姓⽒，並不受同條第4項所定『以⼀次為限』之限制。即
⺠法第1059條第5項之法院裁定變更姓⽒，並無次數之限制。然雖無次數之限制，但需符合該條項所定
之要件（即該條項之四款要件及為⼦⼥之利益）⽅可。」換句話說，⺠法第1059條第4項的次數限制僅
限於第2項（未成年⼦⼥更改姓⽒）與第3項（成年⼦⼥更改姓⽒）才適⽤，第5項（法院更改姓⽒）不在
適⽤之列；只不過必須有特殊情形才能向法院請求變更，所以也不是說可以無限制變更。更詳細的案例可
以參考臺灣臺南地⽅法院109年度家調裁字第12號⺠事裁定：「按⺠法第1059條第2項⾄第4項規定，⼦
⼥於未成年前及已成年，僅可有約定變更或⾃⾏變更⼦⼥姓⽒⼀次之機會。⽽⺠法第1059條第5項、第1
059條之1第2項、第1078條第3項所定得向法院聲請變更⼦⼥姓⽒事件，其⽴法意旨，係基於姓名權屬
⼈格權之⼀部分，如未成年⼦⼥之姓⽒對其⼈格健全發展有不利之影響，尚不能依或準⽤⺠法第1059條
第2項或第3項規定變更姓⽒時，宜使其有變更之機會，惟為兼顧⾝分安定及交易安全，宜有⼀定條件之
限制，爰規定於特定情形，為⼦⼥之利益⾃可聲請法院宣告變更⼦⼥之姓⽒，⽽不受同條第4項次數之限
制。如⽗⺟前已依⺠法第1059條第2項規定以書⾯約定變更⼦⼥姓⽒，則再次約定變更⼦⼥姓⽒時即應
受同法第4項規定之限制，有臺灣⾼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事類提案第8號研討結果供參
。……兩造於未成年⼦⼥出⽣時約定從⽗姓『⿈』，嗣兩造於107年10⽉17⽇離婚，合意約定未成年⼦
改從⺟姓『蔡』，兩造顯已合意變更⼦⼥姓⽒⼀次，依法不得再為合意變更未成年⼦⼥之姓⽒。兩造明知
上開規定，仍到院製作合意程序筆錄，聲請本院准予變更姓⽒，此與⺠法第1059條第4項之規定顯然不
符。本院若遽予准許，不啻當事⼈可任意聲請法院變更⼦⼥姓⽒，⾃⾏達成協議，再⾄法院製作合意筆錄
據以聲請⼦⼥改姓，⽽無次數限制，實有違聲請法院變更⼦⼥姓⽒事件，限於特定情形且有事實⾜認⼦⼥
之姓⽒於其發展有明顯不利之影響始可聲請之⽴法意旨，並將使⺠法第1059條第4項之約定變更⼦⼥姓
⽒各以⼀次為限之規定形同具⽂。」

[3]

   裁判數量雖然看似不多，但要特別說明的是，「聲請更改未成年⼦⼥姓⽒」有時會與其他案由（例如：酌
定親權、離婚等）⼀起合併審理，導致有部分裁判是不能公開的，所以本⽂並未計⼊。另外，本⽂所採的
9件裁判都是請求「由⽗姓變更為⺟姓」，這是因為我國是⽗系社會，絕⼤多數的⼦⼥於出⽣登記時，都
是從⽗姓，所以會向法院聲請變更者，當然是以請求變更為⺟姓者居多。

[4]

   臺灣⾼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6年度家親聲字第622號⺠事裁定：「蓋姓⽒對該⼦⼥之⼈格成⻑或繼嗣、財
產、名譽、⾃尊、親情互動及⾃我歸屬認同等，具有重⼤識別意義，須為客觀上確實認為更姓係有利益該
未成年⼦⼥之具體事實，始有依上開規定更易其姓⽒之必要。」

[5]

   臺灣桃園地⽅法院104年度家親聲字第430號⺠事裁定：「再衡諸姓⽒屬姓名權，具有社會⼈格之可辨識
性，與⾝分安定及交易安全有關，亦為家族制度及⾎緣關係之表徵，⽽我國⺠法就⼦⼥之姓⽒，原則上由
⽗⺟於⼦⼥出⽣登記前約定從⽗姓或⺟姓，如為⼦⼥之利益，且不能依⽗⺟合意變更時，應使其有變更之
機會，惟為兼顧⾝分安定及交易安全，宜有⼀定條件之限制，是對於⽗⺟⼀⽅或⼦⼥之請求法院宣告變更
⼦⼥姓⽒者，依上開說明，除須有該條⽂所列四款情形之⼀外，尚應具備『為⼦⼥之利益』之要件，始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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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離婚，未成年⼦⼥，變更姓⽒，⼈格權，判決研究

為之，⽽不得任意變更之。」
   臺灣⾼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6年度家親聲字第622號⺠事裁定：「所謂⼦⼥之利益，應綜合家庭狀況、親

權⾏使、⼦⼥⼈格成⻑等整體情狀予以審酌，乃姓⽒除具有社會識別性外，於未成年⼈之成⻑歷程⾔，更
具⾃我認同機能，故聲請變更未成年⼈姓⽒，悉以該未成年⼈之利益為依歸，⾄於⽗⺟親之⼼理感受，並
⾮最優先考量之點。」

[7]

   臺灣⾼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5年度家親聲字第322號⺠事裁定：「復按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意⾒能
⼒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之所有事物⾃由表⽰其意⾒，其所表⽰之意⾒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亦揭櫫明⽂。」

[8]

   臺灣新北地⽅法院104年度家聲抗字第3號⺠事裁定。[9]

   臺灣臺中地⽅法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125號⺠事裁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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